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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7 年 3 月 25 日下午約 4 時 30 分，九龍旺角亞皆老街 8 號朗豪坊的

第 E18 號奧的斯自動梯，在運送約 120 名乘客由 4 樓上行至 8 樓期間，突然停

止並朝反方向運行，導致 18 名乘客受傷，其中三名傷者須留院治療。 
 
  機電工程署（機電署）的調查小組迅速到達現場，進行實地調查。調查

發現自動梯的主驅動鏈斷裂，而用以監察主驅動鏈斷裂及過度延長的驅動鏈斷裂

裝置（BCD）並沒有被觸動，以啟動附加制動器來制停自動梯的運作。由於失去

向上的牽引動力，該自動梯在承受乘客的體重下，朝反方向往下運行。是次事故

的成因是主驅動鏈和 BCD 出現雙重失效，而肇事的自動梯當時並沒有超載。 
 
  根據在實驗室對失效的主驅動鏈所作出的分析，主驅動鏈是因金屬疲勞

而斷裂。在 BCD 方面，其可移動部件上有由主驅動鏈的潤滑油與附近環境的塵

埃混合而成的黏性油脂。此外，在設計上用以推動 BCD 可移動裝置的兩條彈簧，

其中一條在事發前被鎖上和失去效用。結果，BCD 沒有正常發揮作用，以啟動

附加制動器。 
 
  機電署非常重視自動梯的安全。在事故發生後，機電署已安排對所有長

自動梯（即垂直提升高度達到或超過 15 米的自動梯）及所有奧的斯自動梯進行

特別檢查，以保障公眾安全。機電署亦已向註冊自動梯承辦商和註冊自動梯工程

師發出提示，提醒他們根據《升降機工程及自動梯工程實務守則》，妥善保養及

檢查主驅動鏈和 BCD。此外，機電署也提醒長自動梯的負責人及註冊自動梯承

辦商分配足夠資源及時間，以密切監測和保養該類自動梯。機電署亦已加強抽查

這類自動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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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25 日九龍旺角朗豪坊 
自動梯事故技術調查報告 

 
 
1. 目的 
 
1.1  是次技術調查的目的，是找出 2017 年 3 月 25 日在九龍旺角朗豪坊發生

的自動梯事故的成因。本報告載述機電工程署（機電署）對自動梯事故進行技術

調查後所得的結果。 
 
 
2. 事故背景 
 
2.1  2017 年 3 月 25 日下午約 4 時 30 分，旺角朗豪坊發生了一宗自動梯事

故。事發時，連接 4 樓至 8 樓、垂直提升高度為 21 米的第 E18 號上行自動梯，

突然停止上行並向下移動。自動梯上有許多乘客因而失去平衡，其中 18 人受傷。

在受傷的乘客中，三名傷者須留院治療，其餘傷者則在醫院接受治療後離開。 
 
 
3. 肇事自動梯的技術資料 
 
3.1  該自動梯由兩部牽引機驅動，並設有兩個三相交流電感應電動機。牽引

機鏈輪的機械動力，透過主驅動鏈傳送到梯級旁的鏈輪。有關自動梯的基本構造，

請參閱附錄 I。有關驅動系統的圖解，請參閱圖 1a 及 1b。 

 
圖 1a：自動梯驅動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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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b：自動梯驅動系統在正常運作下的切面圖 

 
3.2  自動梯的技術資料簡述如下： 
 
製造商及型號  ： 奧的斯／520 NPE 
主要製造商所屬國家  ： 德國 
驅動電動機  ： 三相交流電感應電動機 
額定速度  ： 每秒 0.5 米 
梯級闊度  ： 1 米 
提升高度  ： 21 米 
傾斜角  ： 30 度 
服務樓層  ： 4 樓至 8 樓 
安裝年份  ：  2004 年 
保養自動梯的註冊自動梯承辦商  ： 奧的斯電梯(香港)有限公司 
事故前最後一次由註冊自動梯工程師  ： 2017 年 1 月 24 日 
進行檢驗的日期 
工作日誌所記錄在事故前最後一次由  ： 2017 年 3 月 23 日 
註冊自動梯工程人員進行定期保養的日期 
 
 
4. 調查方式 
 
4.1  在調查是次事故時，機電署已 
 

(i) 審查肇事自動梯（即第 E18 號自動梯）的工作日誌； 
(ii) 翻查肇事自動梯過去兩個月的閉路電視片段； 
(iii) 向相關人士（包括註冊自動梯工程人員、註冊自動梯工程師、註冊自

動梯承辦商及朗豪坊物業管理公司（即鷹君物業管理有限公司））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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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陳述書及警誡口供； 
(iv) 向註冊自動梯承辦商索取相關文件，例如保養記錄／保養手冊，以作

詳細審查； 
(v) 向奧的斯及主驅動鏈原廠製造商索取主驅動鏈的技術資料；以及 
(vi) 委任四名獨立專家，就自動梯事故的成因及肇事自動梯的多個保養和

設計範疇提供專業意見，並就失效的部件進行立體顯微鏡及掃描電子

顯微鏡檢查。 
 
 
5. 實地調查結果 
 
5.1   調查結果顯示，肇事自動梯的主驅動鏈於事故發生時斷裂，導致原本於

事發前正向上運行的自動梯失去推動力和減速，最後因承受乘客及自動梯梯級的

重量而朝反方向運行（即向下運行）。 
 
5.2   在正常情況下，驅動鏈斷裂裝置（BCD，請參閱圖 1 及 3）會無間斷地

監察主驅動鏈是否斷裂及／或過度延長。當主驅動鏈斷裂或過度延長時，便會觸

動 BCD，而 BCD 會發出信號以啟動附加制動器來制止自動梯運行（請參閱圖

2a）。在是次事故中，當主驅動鏈斷裂時，BCD 未能偵測出主驅動鏈斷裂，因而

沒有啟動附加制動器來制止自動梯運行（請參閱圖 2b）。 
 

 

圖 2a：防止主驅動鏈失效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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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b：主驅動鏈和 BCD 在事故中雙重失效 

 

 

圖 3：驅動鏈斷裂裝置（BCD）的構造 
 
5.3   是次事故的成因是主驅動鏈和 BCD 雙重失效。這種雙重失效的情況十

分罕見。根據機電署的記錄，香港過去從未發生類似情況。 
 
5.4  機電署檢查了事發時的閉路電視片段後，確定自動梯當時並沒有超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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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材料專家的調查結果 
 
6.1  為了找出主驅動鏈和 BCD 失效的根本成因，機電署與材料專家一同作

出了分析和判斷。 
 
6.2   主驅動鏈的故障分析  
 
6.2.1  主驅動鏈是一條鋼製三層式滾軸鏈，型號為 G0332P30，由 104 節組成，

用以把機械動力從牽引電動機傳送至梯級鏈。 
 
6.2.2  為了在檢查時準確識別該驅動鏈的各個部件，機電署在事故發生後把

104 節主驅動鏈的每一節都編配了一個獨有編號，以作詳細分析。 
 
6.2.3  事故發生後，主驅動鏈被發現斷裂。根據上述編號系統，驅動鏈第 1
與第 104 節之間出現斷裂。圖 4 顯示事故剛發生後主驅動鏈的斷裂位置。 
 

 
圖 4：顯示主驅動鏈斷裂位置的相片 

 
6.2.4  材料專家在實驗室透過立體顯微鏡及掃描電子顯微鏡，對主驅動鏈的斷

裂情況作進一步分析，發現所有斷裂面都出現海灘紋，這是金屬疲勞的特徵（圖

5 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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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損毀的滾軸連接片 

 
 
 
 
 
 
 
 
 
 
 
 
 
 
 
 
 

圖 6：斷裂面 
 

6.2.5  除了第 1 與第 104 節之間位置的驅動鏈出現斷裂之外，其他節的連接片

亦有損毀／破裂（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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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其他損毁／破裂的滾軸連接片 

 
6.2.6  除了主驅動鏈的不正常損毀外，在電動機鏈輪和梯級鏈鏈輪的齒輪上亦

有不正常的磨損和刮痕，圖8顯示了電動機鏈輪的齒輪表面磨損的相片。 
 

 
圖 8：顯示電動機鏈輪的齒輪表面磨損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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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驅動鏈斷裂裝置的故障分析 
 
6.3.1  根據《升降機及自動梯設計及構造實務守則》，自動梯應配備安全裝置

（就本個案而言即 BCD），一旦主驅動鏈斷裂或過度延長時，該裝置會觸動制動

器，以制停自動梯及使自動梯保持靜止狀態。此外，當操作制動器與梯級驅動輪

之間的聯接（就本個案而言即主驅動鏈）失效時，附加制動器應能發揮作用。 
 
6.3.2  如圖 3 所示，BCD 的可移動部件是安裝在一個固定金屬外殼內，部件

的底部有一個塑膠製導靴。可移動部件的設計，令其可以在固定金屬外殼內自由

上下移動。固定金屬外殼內安裝了兩條壓縮彈簧，在自動梯正常運作的情況下，

該兩條壓縮彈簧會擠壓可移動部件及塑膠製導靴，令導靴可與移動中的主驅動鏈

接觸及在主驅動鏈上滑動。當主驅動鏈斷裂或過度延長時，壓縮彈簧會把可移動

部件和導靴往下推，此時 BCD 外殼上的微動開關會被可移動部件的曲線滑動面

觸動，繼而發出信號啟動附加制動器。 
 
6.3.3  事故發生後，我們檢取有關的 BCD（如圖 9 所示）並送往實驗室進行

調查。經拆開該 BCD 後，發現其固定金屬外殼與可移動部件的滑動面之間存有

黏性油脂。該等黏性油脂是由用以潤滑主驅動鏈的潤滑油和環境中的塵埃混合而

成。 
 

 
圖 9：BCD 可移動部件及導靴的相片。在 BCD 表面發現由用以潤滑主驅動鏈的

潤滑油與塵埃混合而成的黏性油脂。 
 
6.3.4  此外，我們發現兩條壓縮彈簧的其中一條被鎖上和失去效用（即未有向

BCD 可移動部件提供彈簧力），致使把可移動部件往下推的彈簧力減少。詳情請

參閱圖 10 的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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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顯示 BCD 內 2 號彈簧被鎖上和失去效用的圖解 

 
6.3.5  黏性油脂令可移動部件與固定金屬外殼之間的摩擦力增加，而其中一條

彈簧功能失效令彈簧力減少，均導致 BCD 無法正常運作，未能令可移動部件及

導靴在主驅動鏈斷裂時向下伸展以啟動微動開關。因此，附加制動器沒有被啟動

以制停自動梯。 
 
 
6.3.6  當自動梯加速向下及朝反方向運行時，相關的保護裝置曾被觸動以啟動

主機械制動器。然而，由於主驅動鏈已經斷裂，因此主機械制動器的運作未能制

停正往下移動的自動梯。自動梯最終須待部分乘客離開自動梯梯級後才能停止往

下移動。 
 
 
7. 總結 

 
7.1 是次自動梯事故是因主驅動鏈斷裂及 BCD 功能失效所致。 
 
7.2 主驅動鏈是因金屬疲勞而斷裂，而 BCD 功能失效是因 BCD 可移動部件

的滑動面存有黏性油脂及壓縮彈簧調校不當所致。該等黏性油脂和已減少的彈簧

力阻礙可移動部件的運作，導致主驅動鏈斷裂時，BCD 沒有向附加制動器發出

信號，以制停自動梯。 
 
7.3 根據《升降機工程及自動梯工程實務守則》，在進行定期保養及定期檢驗

時，應檢查主驅動鏈是否有損耗迹象，並妥善保養、檢查、調校和測試 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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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事故後採取的措施 
 
8.1 為了確保乘客的安全，機電署在事故後已禁止肇事自動梯及朗豪坊內其

餘三部長自動梯（即垂直提升高度達到或超過 15 米的自動梯）的運作。其後，

奧的斯為其餘三部自動梯更換了主驅動鏈及 BCD。此外，該等自動梯已由有關

註冊自動梯工程師進行徹底檢驗。除了肇事的第 E18 號自動梯外，朗豪坊內其

餘三部長自動梯均已恢復正常運作。 
 
8.2 就朗豪坊自動梯事故中發生主驅動鏈斷裂及 BCD 功能失效的情況，機電

署已對奧的斯記錄 30 分監察表現分數，並就欠佳的表現向奧的斯發出警告信。

奧的斯的「安全之星」及所有「質素之星」已在 2017 年 4 月 10 日公布的 2017
年第一季（即 2017 年 1 至 3 月）註冊自動梯承辦商表現評級中被扣除。機電署

會繼續對此個案作刑事調查，如調查發現有違反《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第 618
章）的情況，將會考慮對有關註冊自動梯承辦商、註冊自動梯工程師及／或註冊

自動梯工程人員作出檢控／紀律處分。 
 
8.3 截至 2017 年 3 月，全港有 64 部提升高度超過 15 米的長自動梯，當中包括

四部位於朗豪坊的長自動梯。考慮到該類自動梯的高載客量及為審慎起見，機電

署認為在是次事故後，相關的註冊自動梯承辦商需要為該等自動梯進行特別檢查，

以再次確認自動梯的安全性及保障市民安全。特別檢查已在 2017年 3月 31日（即

事故後一個星期內）完成，並無發現異常情況，所有自動梯均獲證實處於安全操

作狀態。機電署亦要求奧的斯於 2017 年 4 月 3 日起計的一個月內，為全港所有

奧的斯自動梯進行特別檢查。機電署審視奧的斯的檢查時間表及進行實地抽樣巡

查，其間發現有一部奧的斯自動梯的主驅動鏈過度延長逾 2%。其後，該自動梯

已更換主驅動鏈並恢復運作。 
 
8.4 機電署也在 2017 年 4 月就其他註冊自動梯承辦商保養的自動梯，隨機抽

樣進行特別檢查，其間並無發現異常情況。 
 
8.5 機電署於 2017 年 4 月 7 日發出提示通告第 3/2017 號，提醒所有註冊自

動梯承辦商和註冊自動梯工程師應該妥善保養 BCD，以確保整個啟動機制可自

由運作，及應該全面測試 BCD，以檢查其電氣和機械部件的綜合運作表現。此

外，他們應按照《升降機工程及自動梯工程實務守則》中相關條文的規定，仔細

檢查主驅動鏈，以確保沒有破裂、斷裂和過度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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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機電署亦已去信長自動梯的負責人及註冊自動梯承辦商，向他們提供保

養該類自動梯的指引，同時提醒負責人為其註冊自動梯承辦商預留足夠時間，以

便在每次例行保養時完成定期保養工程。負責人應要求其承辦商提供定期保養的

保養時間表，並密切監察承辦商的工作，以確保定期保養工程是按照《升降機工

程及自動梯工程實務守則》的規定和保養時間表進行。由於長自動梯的載客量高，

一旦發生事故，將對乘客造成較嚴重的後果，因此機電署已增加巡查該類自動梯

的次數。 
 
8.7 根據《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第 618 章），負責人須確保升降機及自動

梯及其相聯設備或機械保持於妥善維修狀況及安全操作狀態。機電署已發出《自

動梯的負責人手冊》，就如何有效保持自動梯處於妥善維修狀況及安全操作狀態

向負責人 提供指引。機電署會進一步宣傳負責人的角色和責任，包括負責人在

密切監察和檢視註冊承辦商表現、檢查和加簽保養維修工作日誌、定期檢查自動

梯的運作和確保自動梯運作正常等方面所擔當的角色。註冊承辦商、註冊工程師、

註冊工程人員丶負責人和政府須共同努力，確保自動梯持續安全運作。 

 
 

~ 報告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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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 自動梯的基本構造 
 

 
 

驅動鏈斷裂安全裝置的位置 

主驅動鏈的位置 
主機械制動器的位置 

梯級鏈鏈輪及附加制動

器的位置 梯級輪 

梯級鏈 

外壁板 

緊急制停裝置 

扶手帶 

梯級 

裙板安全裝置 

梳齒板安全裝置 

裙板安全裝置 


